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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补充及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收购股权的评估值与收购股权的账面值相比有较高的增值率。

2、房地产行业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土地调控政策、房地产信贷政策及税收政策等国家

宏观政策影响较明显，还要面对经济波动、区域行业竞争加剧的市场风险，在后续的开发经营

过程中尚存在销售风险、开发风险、产品质量及开发建设风险等。

2014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股权项目暨关联交易的预案》。公司已于 2014年 5月 13日发布了《关

于收购股权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现就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情况及后续进展补充披露如

下：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惠州中洲置业有限公司

（1）历次股权变动及价格与本次交易价格差异及原因

惠州中洲置业于 2008 年 08 月 21 日成立，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总额为 100 万元，为惠州

中洲投资出资成立的一人有限公司。 2012年 7月 17日，惠州中洲投资将其持有的惠州中洲置

业的 95%的股权以 9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中洲地产。

惠州中洲置业的股权转让为集团内部的划转，转让价格为公司注册资本、实际出资额，本

次交易以资产评估价格为主要参考依据，因此存在差异。

（2）核心资产取得情况

惠州中洲置业的核心资产为昊恒地产 95%股权，是 2012年 7月 17日以 9690 万元的价格

从惠州中洲投资购得。 本次股权转让为集团内部的划转，该转让价格为公司注册资本、实际出

资额。

（3）资产评估增值原因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深圳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惠州中洲置业全部股东

权益进行评估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德正信综评报字[2014]第 024 号），惠州中洲置业

资产评估增值为惠州市昊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5%的股权投资增值。

具体评估过程详见惠州中洲置业的《评估报告》、《评估说明》。

2、惠州市康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历次股权变动及价格与本次交易价格差异及原因

康威投资于 2007年 12月 14日成立，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总额为 1,000 万元，其中，深圳

市康威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900万元，出资比例 90%，谭松明出资 100万元，出资比例 10%。 2010

年 9月 14日，深圳市康威置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康威投资的 90%股权以 900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惠州中商投资有限公司，谭松明将其持有的康威投资的 10%股权以 100 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惠州中际实业有限公司；2011年 2月 17日，惠州中商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康威投资的

90%的股权以 9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惠州中洲投资； 惠州中际实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康威

投资的 10%的股权以 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惠州中洲投资。

康威投资历次股权转让均为集团内部的划转，该转让价格为公司注册资本、实际出资额，

本次交易以资产评估价格为主要参考依据，因此存在差异。

（2）核心资产取得情况

康威投资于 2009年 2月在惠州市土地与矿业交易中心取得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招拍挂出

让的 1宗国有土地使用权。 根据康威投资与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签订的

《国有建设用土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441301-2010-000556）， 出让宗地编号为

00901108882 号，规划编号为 JSH-A02-08 号，出让宗地面积为 52,298 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

规划总面积为 130,750.00 平方米，建筑容积率不高于 2.5，宗地位于惠州市金山湖，土地用途

为住宿餐饮用地（五星级酒店），出让年期为 40年。 在合同约定付款日期内，康威投资已缴清

全部土地出让金 9,800万元（每平方米 1,873.87元）。

该项目已经取得的如下证照文件：

①土地使用权证

序号 用途 土地证编号 用地面积（平方米） 取得日期

1

商服 惠府国用（

2011

）第

13020900263

号

52,296.60 2011.04.13

②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用地性质 编号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设规模

（平方米）

签发日期

商业、服务业 地字第

441302

（

2010

）

10439

号

52,298.00 130,750.00 2010.12.20

（3）资产评估增值原因

截至评估基准日，该项目尚未动工建设。 根据该宗地的规划设计条件，判断其价值实现途

径主要通过商业运营和物业管理，则对该等物业预期可能实现的收益价值，本次评估主要采

用收益法测算。对公寓式酒店及其配套车位价值的评估，主要参照惠州市 5A级写字楼的租赁

价格体系，采用收益法预计被评估房地产未来存续期间的正常净收益，然后选用适当的折现

率将其折现后进行累加。 就五星级酒店房地产而言，预期归属于星级酒店房地产的客观收益

为酒店业务收入并扣除相应运营成本、酒店管理者的经营回报、酒店业主与酒店业务运营相

关的资本性支出（主要指酒店装修工程、酒店陈设、家具及附属设备定期更新的重置支出）、

其他配套资产（如营运资金）对酒店业务贡献后的剩余净收益。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深圳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康威投资全部股东权益

进行评估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德正信综评报字[2014]第 023 号），康威投资资产评估

增值为流动资产增值，其中流动资产增值系存货（惠州市金山湖 JSH-A02-08宗地，土地使用

权证为惠府国用（2011）第 13020900263 号，宗地面积为 52,296.60 平方米）增值，增值原因：

（1）惠州市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2）金山湖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出台和该片区市政建

设设施的改善；（3）评估值中包含投资成本的合理回报。

具体评估过程详见康威投资的《评估报告》、《评估说明》。

3、惠州市昊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历次股权变动及价格与本次交易价格差异及原因

昊恒地产于 2009年 12月 02日成立，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总额为 100万元，其中，惠州中

洲投资出资 95万元，出资比例 95%，蓝雪花出资 5 万元，出资比例 5%。 2010 年 9 月 29 日，惠

州中洲投资将其持有的昊恒的 95%的股权以 9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中洲集团；2010 年 10 月 29

日，中洲集团将其持有的昊恒的 95%的股权以 9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惠州中洲投资，蓝雪花转

让 5%至惠州中洲投资有限公司；2011年 9月 1日，惠州中洲投资有限公司对昊恒地产现金增

资 9,900万元，增资完成后，昊恒地产注册资金增至 10,000 万元；2012 年 2 月 17 日，昊恒地产

吸收合并惠州市浩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惠州市昊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

后，昊恒地产注册资金增至 10,200万元，股东未发生变化；2012年 7月 17日，惠州中洲投资其

持有的昊恒地产 95%的股权以 969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惠州中洲置业，本次股权转让完后，惠

州中洲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9,690 万元，出资比例 95%，惠州中洲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510 万元，

出资比例 5%。

昊恒地产历次股权转让均为集团内部的划转，该转让价格为公司注册资本、实际出资额，

本次交易以资产评估价格为主要参考依据，因此存在差异。

（2）核心资产取得情况

昊恒地产的核心资产为惠州市金山湖的 3 宗住宅及商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及附着的在

建开发产品， 该 3 宗地占地总面积为 337,824.30 平方米， 计容积率建筑规划总面积为 765,

590.00平方米。

昊恒地产于 2010年 9月在惠州市土地与矿业交易中心取得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招拍挂出

让 2宗土地使用权，分别为惠州市金山湖 JSH-A03-05-01号的 122,032平方米商业及住宅用

地土地使用权；惠州市金山湖 JSH-A03-04号的 88,121平方米商业及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

惠州市浩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 11月 17 日，为惠州中洲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2012年 2月，惠州市浩霖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昊恒地产吸收合并后注销，合并前惠州市浩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债权、债务由昊恒地产承继）于 2010年 9月在惠州市土地与矿业交易中心取得惠州市国土资

源局招拍挂出让 1宗土地使用权，即为惠州市金山湖 JSH-A03-05-02号的 133,673 平方米商

业及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

根据昊恒地产与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0年 10月 13 日签订的 《国有建设用土使用权

出让合同》（合同编号：441301-2010-000483），出让宗地编号为 0090110997 号，规划编号为

JSH-A03-05-01号， 在合同约定付款日期内， 昊恒地产已缴清全部土地出让金 23,920 万元

（每平方米 1,960.14元）。

根据惠州市浩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0 年 10 月 12 日签订的

《国有建设用土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441301-2010-000484）， 出让宗地编号为

0090110030 号，规划编号为 JSH-A03-05-02 号，在合同约定付款日期内，惠州市浩霖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已缴清全部土地出让金 26,200万元（每平方米 1,960元）。

根据昊恒地产与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0年 10月 13 日签订的 《国有建设用土使用权

出让合同》（合同编号：441301-2010-000486），出让宗地编号为 0090110043 号，规划编号为

JSH-A03-04号，在合同约定付款日期内，昊恒地产已缴清全部土地出让金 17,300 万元（每平

方米 1,963.20元）。

2012年 12月 17日，昊恒地产与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于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土使用权出让

合同》（合同编号：441301-2012-000042）， 约定补缴上述 3 宗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 101,

364,930元。 昊恒地产已补缴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目前，昊恒地产已经取得的如下证照文件：

①土地使用权证

序号 用途 土地证编号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取得日期

1

商服、住宅 惠府国用（

2013

）第

13020900015

号

133,706.60 2013.7.16

2

商服、住宅 惠府国用（

2013

）第

13020900016

号

115,998.80 2013.7.16

3

商服、住宅 惠府国用（

2013

）第

13020900003

号

88,118.90 2013.4.17

②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用地性质 编号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设规模

（平方米）

签发日期

商业、服务业 地字第

441302

（

2013

）

10111

号

249,711 589,140 2013.9.16

商业、服务业 地字第

441302

（

2014

）

10026

号

88,225 176,450 2014.1.27

③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编号

规划建筑面积

（平方米）

取得日期

建字第

441302

（

2012

）

10527

、

10531-10553

、

10555

号；建字第

441302

（

2013

）

10043

、

10045-10049

、

10146

号

419,861.00 2012.11-2013.01

建字第

441302

（

2012

）

10318

号

2,080.00 2012.08.09

建字第

441302

（

2013

）

10641-10644

号

104,899.00 2013.10.12

建字第

441302

（

2013

）

10053

号

27,540.00 2013.02.01

建字第

441302

（

2013

）

10196-10217

、

10219

、

10211

号

18,237.00 2013.03.27

④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序号 编号 地块 取得日期 合同开工日期 合同竣工日期

1 442501201212180101 5

号地块

2012.12.18 2012.02.10 2015.02.14

2 442501201401170101 4

号地块

2014.01.17 2013.01.01 2015.01.01

⑤央筑花园项目预售许可证

序号 编号 取得日期 栋号 预售面积

1

惠市房预许（

2013

）

016

号

2013.03.01 23

、

25

栋

41,242.02

2

惠市房预许（

2013

）

017

号

2013.03.04 26

栋

14,454.55

3

惠市房预许（

2013

）

020

号

2013.03.18 28

栋

25,355.24

4

惠市房预许（

2013

）

027

号

2013.03.29 12-14

栋

6,359.28

5

惠市房预许（

2013

）

037

号

2013.04.25 26

、

29

栋

25,859.98

6

惠市房预许（

2013

）

074

号

2013.07.15 11

、

15-17

栋

10,598.80

7

惠市房预许（

2013

）

081

号

2013.07.26 30

、

31

、

34

栋

48,111.78

8

惠市房预许（

2013

）

131

号

2013.10.18 33

栋

24,646.93

9

惠市房预许（

2013

）

135

号

2013.10.31 32

、

35

栋

42,346.80

10

惠市房预许（

2013

）

145

号

2013.11.14 1-10

栋

4,110.32

11

惠市房预许（

2012

）

133

号

2013.12.17 24

栋

11,427.53

（3）资产评估增值原因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深圳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昊恒地产全部股东权益

进行评估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德正信综评报字[2014]第 022 号），昊恒地产资产评估

增值为流动资产增值， 其中流动资产增值系存货 （惠州市金山湖 JSH-A03-05 号、

JSH-A03-04号地宗地， 宗地面积合计 337,824.30 平方米， 计容积率建筑规划总面积为 765,

590.00 平方米）增值，增值原因：（1）惠州市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2）金山湖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出台和该片区市政建设设施的改善；（3）评估值中包含投资成本的合理回报。

（4）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昊恒地产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与运营，目前经营区域在惠州市金山湖片区，正开发的项

目为央筑花园一、二期项目（地块编号：JSH-A03-05 号，以下简称 05 地块）和湾上花园（地

块编号：JSH-A03-04号，以下简称 04地块）两个地产开发项目，项目情况详见列表;

昊恒地产主营项目列表：

项目名称

占地面积

（平方米）

计容建筑面积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已开工面积

（平方米）

已售套数

央筑花园一期

133,706.60 274,156.00 359,368.00 359,368.00 1417

央筑花园二期

115,998.80 314,984.00 515,440.32 0 0

湾上花园

88,118.90 176,450 271,385.96 272,791.52 0

昊恒地产主营项目列表（续）：

项目名称

已售面积

（平方米）

已售金额

（万元）

销售均价

（元

/

平方米）

未开工项目

预计开工日期

结转情况

央筑花园一期

173,855.25 146,685.63 8,437.22

不适用 尚未结转

央筑花园二期

0 0 2014

年

10

月 尚未结转

湾上花园

0 0

未定 尚未结转

（5）评估可比项目对比说明

①央筑花园二期

a.高层住宅

评估公司对金山湖区域的竞品项目进行了分析。 周边可比典型楼盘：方直·珑湖湾东岸、

方直?君御、升利·悦湖会、 御水豪庭、方直广场。

评估测算

评估公司在搜集了众多交易实例的基础上，决定选用上述可比案例的交易价格作为可比

交易实例，简要信息如下表所示：

交易实例 名称 用途 交易情况 交易单价 交易日期 建筑面积

实例一 方直·珑湖湾东岸 住宅 正常

7,800 2014/3/6 90～168

实例二 方直·君御 住宅 正常

7,800 2014/3/13 124～140

实例三 升利悦湖会 住宅 正常

8,500 2014/3/7 88～128

选取的理由：

(a)是待估房地产的类似物业；(b)成交日期与评估基准日接近；(c)成交价格为正常价格。

各因素修正表如下：

交易实例

交易

单价

元

/

㎡

价格指

数

交易时间

修正

交易情况修

正

区域因素修

正

个别因素修

正

比准

价格 元

/

㎡

权重

系数

方直·珑湖湾东岸

7,800 1.06 1/100 100/100 100/101 100/96 8,527 1/3

方直·君御

7,800 1.06 1/100 100/100 100/104 100/97 8,357 1/3

升利悦湖会

8,500 1.06 1/100 100/100 100/107 100/98 8,592 1/3

待估物业 单位市价

8,490

注：上表中，考虑到央筑花园二期的入市时间（约 2017 年）并参考金山湖片区房地产市

场的发展趋势，取价格指数为 1.06。

据上表，央筑花园二期高层住宅预期可实现的市场单价为 8,490元 /�㎡。

b酒店式商务公寓

“央筑花园”二期酒店式商务公寓其市场价值拟采用市场法评估。

酒店式商务公寓典型物业调查：富力丽港·银湾、华贸中心·铂金府、佳兆业中心（一期）：

评估公司在搜集交易实例的基础上， 决定选用上述可比案例的交易价格作为可比交易实例，

简要信息如下表所示：

交易实例 名称 用途 交易情况 交易单价 交易日期 建筑面积

实例一 富力丽港中心·银湾 公寓 正常

12,500 2014/2/1 54～62

实例二 华贸中心·铂金府 公寓 正常

13,000 2012/10/25 33～83

实例三 惠州佳兆业中心 公寓 正常

11,000 2014/3/6 41～43

各因素修正表如下：

交易实例

交易

单价

元

/

㎡

价格指

数

交易时间

修正

交易情况修

正

区域因素修

正

个别因素

修正

比准

价格

元

/

㎡

权重

系数

富力丽港中心

12,500 1.06 1/100 100/100 100/124 100/101 10,580 1/3

华贸中心

13,000 1.06 1/100 100/100 100/130 100/101 10,495 1/3

佳兆业中心

11,000 1.06 1/100 100/100 100/116 100/97 10,363 1/3

待估物业 单位市价

10,480

据上表，央筑花园二期酒店式商务公寓预期可实现的市场单价为 10,480元 /�㎡。

c商业物业

鉴于本地商业地产的购买者大多数是将其作为一种稳定型、 投资回报率较高的投资工

具，对商业物业的市场价值，本次评估拟采用收益法。

估算租金收益

根据评估人员的市场调查，考虑该物业所处区位及其竞争环境、沿街长度和临路情况、中

央花园总体商业体量和景观资源，停车位配置情况，参考同类物业的租金水平及其发展趋势，

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及功能定位，设定租金标准。

评估公司经计算沿街商铺（首层）物业评估单价为 32,080 元 /� ㎡。 特色商业街负一层

（超市）评估单价为 5,900 元 /�㎡；首层综合商业评估单价为 32,820 元 /�㎡；二、三层风情街

评估单价为 22,830元 /�㎡。

d办公写字楼

写字楼典型物业调查：富力丽港·国际中心、华贸中心·华贸大厦、曼哈顿广场

评估在搜集交易实例的基础上， 决定选用上述可比案例的交易价格作为可比交易实例，

简要信息如下表所示：

交易实例 名称 用途 交易情况 交易单价 交易日期 建筑面积

实例一 富力国际中心 写字楼 正常

16,000 2014/3/10 150～280

实例二 华贸大厦 写字楼 正常

18,000 2014/1/14 200～350

实例三 曼哈顿广场 写字楼 正常

11,500 2014/2/20 40～1000

各因素修正表如下：

交易实例

交易单价 元

/

㎡

价格指

数

交易时间

修正

交易情况修

正

区域因素修

正

个别因素修

正

比准价格

元

/

㎡

权重

系数

富力国际中心

16,000 1.00 1/100 100/100 100/125 100/107 11,963 1/3

华贸大厦

18,000 1.00 1/100 100/100 100/130 100/111 12,474 1/3

曼哈顿广场

11,500 1.00 1/100 100/100 100/112 100/90 11,409 1/3

待估物业 单位市价

11,950

据上表， 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央筑花园二期写字楼预期可实现的市场单价为 11,950 元 /�

㎡。

收益法评估思路如前所述，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央筑花园二期写字楼预期可实现的市场单

价为 10,930元 /�㎡。

评估结果

央筑花园二期写字楼预期可实现的市场单价采用市场法与收益法估值结果的平均值，即

11,400元 /�㎡。

e酒店及其他收益型物业

央筑花园二期收益型商业物业包括精品酒店、电影院及相关地下停车位。 对上述物业预

期可能实现的收益价值，本次评估主要采用收益法测算。

②央筑花园一期

a高层住宅

根据「昊恒地产」提供的相关资料：央筑花园一期 A、B 组团高层住宅于 2013 年 8 月 10

日正式开盘，截至评估基准日已销售 15.82 万㎡，占可售面积的比例为 67.79%；按照「昊恒地

产」拟定的销售价格、推广计划和营销方式，A、B 组团预期销售总额为 18.53 亿元，截至评估

基准日已实现销售 12.5亿元， 占预期销售额度的比例为 67.47%； 其中：A组团可售建筑面积

11.83万㎡，销售均价 8,078.54元 /�㎡；B 组团可售建筑面积 11.51 万㎡，销售均价 7,791.68 元

/�㎡。 组团内部各栋高层住宅均价之间的价差源于楼宇临路状况、景观资源分配、通风朝向

和户型结构等。

考虑央筑花园一期高层住宅的实际售卖情况，本次评估以「昊恒地产」拟定的销售市值

作为该等物业预期可能实现的市场价值。

b平墅

央筑花园一期平墅为 E组团，其中 E1～E8已建设完毕，E9至 E12尚未动工建设，每栋建

筑面积均相同。 截至评估基准日，平墅已销售 1.47万㎡，占预计可售面积的比例为 58%（占实

际已建成面积的比例为 87%）；按照「昊恒地产」拟定的销售价格和推广计划，E 组团预期销

售总额为 3.44 亿元， 截至评估基准日已实现销售 1.94 亿元， 占预期销售额度的比例为 56%

（占实际已建成物业销售计划的比例为 84%）。 平均销售单价为 13,541元 /�㎡。

有鉴于此，本次评估对平墅物业按照「昊恒地产」拟定的销售市值作为预期可能实现的

市场价值。

c别墅

央筑花园一期别墅为 C组团，目前已全部建成，截至评估基准日已销售两栋，平均销售单

价为 20,850元 /�㎡，其中一栋存在非正常交易的折扣。 对别墅预期可能实现的市场价值，本

次评估采用市场法测算。

测算思路与评估方法参见前述央筑花园二期的有关评估说明。 测算过程如下：

可比交易实例交易信息见下表：

交易

实例

名称 位置 用途

交易

情况

交易

单价

交易

日期

建筑

面积

备注

实例一 龙湖湾

金山大道与惠沙提

二路交汇处

联排别墅 正常

14,667 2013/12/20 450.00

毛坯

实例二 中信凯旋城

金山大道奥林匹克

中心

联排别墅 正常

15,680 2014/2/18 280.00

毛坯

实例三

奥林匹克花园

英郡

江北新区惠博沿江

公路金鸡管理区金

鸡村东侧

联排别墅 正常

16,000 2014/2/17 191.00

精装修

各因素修正表如下：

交易实例

交易单价 元

/

㎡

可比程度

修正

交易时间修

正

交易情况修

正

区域因素修

正

个别因素修

正

比准价格

元

/

㎡

权重

系数

龙湖湾

14,667 1.10 1/100 100/100 100/95 100/94 18,066 1/3

中信凯旋城

15,680 1.10 1/100 100/110 100/89 100/95 18,545 1/3

奥林匹克花园

英郡

16,000 1.10 1/100 100/120 100/83 100/98 18,031 1/3

待估物业 单位市价

18,210

注：上表中的参照案例均为联排别墅，考虑被评估资产的别墅形式，修正系数取 1.10。

据上表，别墅预期可能实现的市场单价为 18,210元 /�㎡。

③湾上花园

评估思路与评估方法如前所述，项目预计收入：高层 9,210 元 /㎡，别墅 20,900 元 /㎡，沿

街商铺 24,690元 /㎡。

具体评估过程详见昊恒地产的《评估报告》、《评估说明》。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关联方的对外担保情形、解决策略及进展情况

1、昊恒地产、深圳中洲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洲宝城置业有限公司以及黄光亮为广东

粤财信托有限公司向惠州中洲投资发放的额度为 2 亿元（实际贷款金额 1 亿元）、期限为 24

个月（2013年 7月 8日至 2015年 7月 7日）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采取的解决措施为：在公司与惠州中洲投资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卖方保证中，

惠州中洲投资承诺不再申请提取该委托信贷合同项下的尚未提取的余额，同时承诺促使昊恒

地产与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于 2014年 12月 31日前（包含当日）签订协议解除该保证合同

项下的目标公司的保证责任，并完成相关登记；因此而应付的一切费用概由卖方承担。

进展情况：目前昊恒地产正在办理解除担保相关事宜。

2、昊恒地产以惠州市金山湖（JSH-A03-05）的土地使用权为深圳中洲集团有限公司 2.5

亿元债权提供的抵押反担保，担保期限至 2015年 9月 18日。

公司采取的解决措施为：在公司与中洲地产、惠州中洲投资就有关收购惠州中洲置业全

部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公司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中的 2.5 亿元予以滞留，至中洲集

团归还贷款后公司再予以支付。

三、标的公司股权过户的安排和条件及独立董事意见

1、协议成交的前提条件

根据公司与卖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所述的成交以下列事项的完成为必要

前提条件：

自协议签署之日起 15 日内，卖方促使目标公司与中洲集团分别签署协议，解除其《借款

合同》。

2、股份过户安排：

在成交的必要前提满足的情况下，并且在公司首次支付对价款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交易

双方准备齐股份过户所需要的所有文件，买卖双方在上述的文件备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使

得和促成目标公司向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协议所述的目标股权的转让登记和 /

或备案，向该部门提交为办理和完成该等登记和 / 或备案所需的一切文件和资料；并且，卖方

应当就办理和完成该等登记和 /或备案向买方及目标公司提供一切必须的配合和协助。

买方有权自行修订目标公司的公司章程，在向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目标股

权的转让登记和 / 或备案时将该等买方修订的公司章程提交给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

案，以替代目标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在成交时，买方全权决定目标公司的董事、监事和管理人员，并将该些董事、监事和管理

人员的姓名和其他资料提交给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和备案，以替代目标公司现在的

董事、监事和管理人员。

卖方应当于协议所述的目标股权的转让的登记和 / 或备案完成之日起 3 日内向目标公

司交还由目标公司签发给卖方的关于目标股权的出资证明书或向买方出具没有该等出资证

明书的声明。

3、独立董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有关《股权转让协议书》及附件，认为：协议书约

定的有关股份过户的安排客观合理，约定的对价支付条款公平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

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资产过户过程中产生的税费负担安排

根据公司与卖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税费负担安排：

1、各方应当自行承担因本协议的草拟、商议、签署及执行而产生的法律及其他专业的费

用及开支。

2、有关目标股权的转让（包括但不限于，协议的签订，目标公司的股东由卖方变更为买方

的登记和备案，买方向卖方支付及卖方向买方收取对价）而应缴纳的任何税项和政府收费由

双方依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和缴纳。

五、有关目标公司与中洲集团《借款合同》的进展情况

公司已于 2014年 5月 15日收到中洲集团与三家目标公司的《借款合同》解除协议。自协

议签署日 2014年 5月 12 日，借款合同解除。 解除协议明确确认了以审计基准日确定的债务

数额为目标公司与中洲集团的债务数额，不再计算任何利息。

六、目标公司所在城市的房价波动的风险提示

商品房的价格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土地调控政策、房地产信贷政策及税收政策等国家

宏观政策影响较明显，同时受项目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供需情况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 根据中原地产惠州市场 2013 年分析报告，目标公司所在地惠州市惠城区 2013 年住

宅成交均价 6566元 /㎡，同比上涨 8.37%。惠州中城嘉信地产发布的《2013年惠州房地产市场

白皮书》中数据显示，2013 年 12 月，目标公司所在区域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板块新建商品住

宅月度成交均价 7537元，同比上涨 9.96%。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2014年 5 月 2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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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2、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 5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11时。

2、会议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青年路北一巷 8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会议由董事长曾超先生主持。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50,137,410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 771,283,579股的 45.4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曾超先生主持，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下

列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39,034,86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6.83％； 反对 11,102,55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3.17％；弃权 0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39,034,86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6.83％； 反对 11,102,55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3.17％；弃权 0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339,034,86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6.83％； 反对 11,102,55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3.17％；弃权 0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339,034,86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6.83％； 反对 11,102,55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3.17％；弃权 0股。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鉴于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数，公司对 2013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339,034,86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6.83％； 反对 11,102,55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3.17％；弃权 0股。

6、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2013 年末公司计提各项资产减值损失为 180,515,927.16�元。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余额为

198,136,287.36 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90,604,931.77 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 203,059,

806.80 元；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余额为 2,567,970.59 元；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 7,265,060.96

元；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余额为 3,200,000元。

同意 339,034,86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6.83％； 反对 11,102,55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3.17％；弃权 0股。

7、 审议通过 《关于对 2013 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审计意见专项说明的议

案》；

同意 339,034,86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6.83％； 反对 11,102,55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3.17％；弃权 0股。

8、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294,274,796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6.36%； 反对 11,102,55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3.64％；弃权 0股。

关联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一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八十七团回避表

决第八项议案。

9、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银行授信计划及拟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339,034,860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96.83％； 反对 11,102,55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3.17％；弃权 0股。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网及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2014 年 4 月 29 日对外披露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做述职报

告。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也没有议案被否决。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臧欣、刘斯亮 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5月 20日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凯文律股字[2014]A0150号

致：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称 "《证券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称 "《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

程(以下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以下称 " 本所 "）指派律师

出席贵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 "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真实性、合法性进

行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

本所律师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

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和《股东大会规则》

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相

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本所律师查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 2014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贵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召开，贵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4年 4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贵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20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全体股东。

上述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说明了会议形式，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

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公司联系地址及联系人等事项。 贵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

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披露。

经合理查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大会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1 时在乌鲁木齐市青年路北一

巷 8号公司五楼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 曾超 先生主持。

经合理查验，贵公司董事会已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按照相关规定以公告方式通知全体

股东，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该等公告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经合理查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召开

并发布公告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根据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委

托代理人共计【9】人，代表股份【350,137,410】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45.40】%；经合理查

验，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除贵公司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其他

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为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的人员为公司律师。

经合理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的九项议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 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公司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公司 201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7、《关于对 2013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审计意见专项说明的议案》；

8、《公司 201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公司 2014年银行授信计划及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合理查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并就表决情况清点并公布

了表决结果：

1、审议《公司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339,034,860】股，反对【11,102,550】股；弃权【0】股，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公司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339,034,860】股，反对【11,102,550】股；弃权【0】股，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公司 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339,034,860】股，反对【11,102,550】股；弃权【0】股，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公司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339,034,860】股，反对【11,102,550】股；弃权【0】股，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39,034,860】股，反对【11,102,550】股；弃权【0】股，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公司 201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39,034,860】股，反对【11,102,550】股；弃权【0】股，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对 2013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审计意见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39,034,860】股，反对【11,102,550】股；弃权【0】股，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公司 201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94,274,796】股，反对【11,102,550】股；弃权【0】股，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公司 2014年银行授信计划及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39,034,860】股，反对【11,102,550】股；弃权【0】股，议案获得通过。

经合理查验，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

主持人签署，会议决议由贵公司董事签署。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臧 欣

刘斯亮

2014年 5月 20日

证券代码：000972� � � �证券简称：新中基 公告编号：2014-023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2014年 5月 20日在公

司 5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于 2014年 5月 16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会议

应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8名。 公司独立董事梅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授

权委托独立董事占磊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曾超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有效。 本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

人员列席了会议。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在国外设立投资公司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单独出资 100万欧元在葡萄牙设立投资公司，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负责

办理设立投资公司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向下属子公司转让部分土地及其附属建筑物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将位于乌鲁木齐市三坪农场八队的 13,162 平方米的土地及其附属建筑物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账面价值 402万元）， 以 4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下属全资子公司新

疆中基中番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负责办理上述资产交易过户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5月 20日

证券代码：000709� � �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2014-029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

召开 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4年 5月 7日，公司董事会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邯郸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增加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

请在 2013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提名刘贞锁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鲁桂华、王震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临时提案的提交程序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

关规定，同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将

更新后的《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刊登在 2014 年 5 月 8 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 5月 20日 14：30

（2）网络投票的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5 月 19 日 15：00 至 2014

年 5月 2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 40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于勇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36 名，代表股份 7,024,721,927 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5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5 名，代表股份 6,934,749,687�股，占本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65.30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1 名， 代表股份 89,972,240 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7%。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023,591,8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839%；反对票 1,

106,7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158%；弃权票 23,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

的 0.0003%。

2、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023,591,8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839%；反对票 1,

106,7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158%；弃权票 23,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

的 0.0003%。

3、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023,591,8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839%；反对票 1,

106,7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158%；弃权票 23,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

的 0.0003%。

4、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023,591,8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839%；反对票 1,

106,7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158%；弃权票 23,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

的 0.0003%。

5、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3 年 12

月 31日总股本 10,618,607,852股为基数， 向股东每 10股派现金股利 0.20 元 （含税）， 共计

212,372,157.04元。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023,620,32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843%；反对票 1,

049,1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149%；弃权票 52,4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

的 0.0008%。

具体分红实施方案公司将另行公告。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88,842,16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8.744%；反对票 1,106,

7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1.2301%；弃权票 23,3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259%。 关联股东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德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和承德昌达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

股数为 6,934,749,687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2014 年公司继续聘任中兴财

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费用为 250 万

元。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023,649,4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847%；反对票 1,

049,1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150%；弃权票 23,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

的 0.0003%。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金融服务协议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88,596,8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8.4714%；反对票 1,352,

0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1.5027%；弃权票 23,3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259%。 关联股东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德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和承德昌达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

股数为 6,934,749,687股。

9、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见 5 月 21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023,591,8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839%；反对票 1,

106,7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158%；弃权票 23,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

的 0.0003%。

10、选举刘贞锁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023,591,8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839%；反对票 1,

106,7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0158%；弃权票 23,3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

的 0.0003%。

11、审议《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鲁桂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6,945,682,9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8.8748%。

（2）选举王震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6,945,682,9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98.8748%。

本公司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翁宇庆、张群生和

陈金城均已提出辞职（详见公司 2014年 4月发布的《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13），本次股东大会只补选了两名独立董事，尚空缺一名，公司独立董事成员不足董事

会成员人数的三分之一。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张群生和陈金城的辞职申请

可以即日生效，独立董事翁宇庆的辞职申请暂不生效，在公司选举新的独立董事前，独立董事

翁宇庆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的选聘工作。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大会上就 2013年独立董事职责的履行情况作了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董寒冰、孔维健律师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

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5月 21日


